
通識教育中心【興通識 online】線上課程 徵件計畫 (111 學年度) 

一、計畫目的： 

為豐富通識課程多元面向，通識教育中心特規劃【興通識 online】線上課程，結合自主學

習系統，以增進學生修課彈性及自主性。 

二、申請對象： 

本校專兼任教師、專案教師。 

三、申請期限及重要日程： 

（一）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，請至【教務處/通識中心/表格下載/教師表單】網頁

下載申請表。 

（二）請將申請表電子檔寄至 sch53@nchu.edu.tw，審查結果預計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前

以 e-mail 通知。 

（三）審核通過之申請案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將課程全數上傳 iLearning 3.0 平台。 

四、 課程錄製規範：  

（一）不接受隨堂側錄，每門課程分 6 大單元，各單元長度以 30~40 分鐘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各單元宜以 5~10 分鐘為一小節，適時插入重點提示，或插入小考題，以檢核學生

是否在線研讀且瞭解該小節講授之重點。 

（三）各單元最後一部分為單元測驗 5~10 題，測驗題目得與各小節的重點提示或小考題

重複。 

（四）課程將於 iLearning 3.0 平台進行 6 個學期，期間如有教材錯置缺漏等各項問題，

授課教師請配合修正，不另支付費用。 

五、授課對象： 

（一）以本校大學部學生為主。 

（二）學生研讀線上課程全部章節並通過測驗，每門課程可獲得「自主學習點數」3 點，

累積達 18 點（含一場惠蓀講座）可採計為通識 1 學分，至多採計 2 學分。 

六、補助項目： 

（一）課程錄製費：每門 48,000 元，包含教材編纂、影片錄製、題庫製作等所有線上課

程製作費用，免檢據核銷。 

（二）字幕製作：限補助全英文發音課程之中文字幕，每門核撥工讀金至多 9,600 元。 

（三）一般工讀：不補助，請由課程錄製費自行勻支。 

（四）教具設備：不補助，通識教育中心可協助商借攝影器材及場地。 

七、費用核撥： 

審查通過後，先核撥 1/3 錄製費至教師個人帳戶，俟課程全數上線並通過驗收，再核撥剩

餘 2/3 錄製費。 

※服務專線：通識教育中心 04-22840597#21（承辦人洪秀卿 sch53@nchu.edu.tw）。 


